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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4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3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40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康裕成等 61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黃明太 

列  席：市長陳其邁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帄、法規研究室主任朱信吉、議

事組主任王文華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李鳳玉、陳佩君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2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

可確定。 

三、報告市政府來函 

編號：33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工務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

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十三條案，請查照。 

說明人員：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34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都市發展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訂定「高雄市辦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實施者申請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辦法」案，請

查照。 

發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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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于軒 

說明人員： 

都市發展局吳局長文彥 

決議：擱置。 

編號：35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社會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生育津貼發給辦法」第

三條、第五條、第十條案，請查照。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劉議員德林 

邱議員俊憲 

說明人員： 

社會局蔡局長宛芬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36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社會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老人修繕住屋補助辦法」

案，請查照。 

說明人員： 

社會局蔡局長宛芬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37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社會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

助辦法」第四條附表案，請查照。 

說明人員： 

社會局蔡局長宛芬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38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新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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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高雄市政府廢止「高雄市補助大型活動實施辦法」

案，請查照。 

說明人員： 

新聞局項局長賓和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39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帅兒園特殊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第九

條及第五條附表三案，請查照。 

說明人員： 

教育局吳局長立森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0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組織

規程準則」案，並溯自 112 年 8 月 1 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人員： 

教育局吳局長立森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1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廢止「高雄市私立國民中小學收費辦

法」案，請查照。 

說明人員： 

教育局吳局長立森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2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訂定「高雄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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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獎懲實施辦法」案，請查照。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說明人員： 

教育局吳局長立森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3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法制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檢送該府法制局「高雄市議會第 4 屆

三讀審議通過之自治條例後續辦理情形報告表」

案，請查照。 

說明人員：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4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國民中小學雜費及代收

代辦費收支辦法」第 1 條、第 3 條、第 10 條案，

請查照。 

說明人員： 

教育局吳局長立森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5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消防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舉發重大違反消防法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案件獎勵辦法」，名稱並修正

為「高雄市舉發違反消防法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案件獎勵辦法」案，請查照。 

發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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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于軒 

林議員智鴻 

說明人員： 

消防局王局長志帄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決議：不同意查照。 

編號：46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組織規程」

第 3 條、第 15 條條文暨編制表案，請查照。 

說明人員： 

人事處康處長人方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7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組織規程」第 6 條、第 7 條之 1、第 12 條條文暨

編制表案，請查照。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人事處康處長人方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決議：不同意查照。 

編號：48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稅捐稽徵處組織規程」

第 6 條、第 13 條條文暨編制表案，請查照。 

說明人員： 

人事處康處長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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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50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仁武區、大社區、鳥松

區及路竹區等 4 區衛生所編制表」案，請查照。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說明人員： 

人事處康處長人方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決議：同意查照。 

乙、其他事項 

一、李議員喬如於上午 10 時 40 分提會議詢問：昨日產生新

的委員會成員，因 115 年市府預算尚未審查完畢，部分

議員及市府人員不了解，想透過大會請議長告知大家，

明年度的預算是由 114 年度的委員會或新產生的委員會

來列席，依據慣例是由舊的委員會列席。主席康議長裕

成請議事組王主任文華就往例説明後，也向大會說明，

臨時會是由舊的委員會成員列席預算審查，有往例可依

循。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1 時 20 分向大會報告：現在有

正修科技大學曾老師薪紋率領師生 20 人，蒞臨本會旁聽

席旁聽，請鼓掌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三、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中午 12 時提：本次大會議程到今天結

束，目前 115 年度總預算案及部分提案尚未完成審議，

預定從明（115）年 1月 12 日至 1月 30 日召開第 8次及

第 9 次臨時會，所以擬將未及審議完畢及擱置中之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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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數移至下次會繼續審議，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丙、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中午 12 時 2 分致閉幕詞（如附件）後，

宣布本會第 4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閉幕。 

丁、散會：中午 12 時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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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雄市議會第 4屆第 6次定期大會閉幕康議長裕成致詞 

電視機前面的市民朋友、陳市長以及現場所有的市府團隊、

各位議員同仁，辛苦了，這個會期大家非常辛苦，經過 80 天的

定期大會，尤其是這一次因為財劃法跟中央很多未確定的因素，

我們的總預算都沒有辦法來審議完畢，所以我們還會開臨時會，

從 115 年 1月 12 日開到 1月 30 日，開 2次臨時大會，也請各

位同仁把握下次臨時會的時間，也請各位市府首長能夠在臨時

會前跟議員充份溝通，以利我們 1月 12 日開臨時會能夠順利完

成我們總預算的審議。 

在這裡也要跟市民朋友報告，實在很抱歉！這一次的總預

算沒有審議完畢，但是也要歸咎於很多原因，譬如說市府的說

明不夠清楚，然後很多的補助款都跟財劃法、跟中央的補助是

否確定，都沒有很明確的確定，所以很多的案子以及總預算都

不能夠進行審議，在臨時會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加快腳步一起來

完成。 

謝謝市府團隊，也謝謝這一段時間大家的辛苦，我非常有

感觸，現在的議員相當年輕，意見也都很多，我覺得議員的意

見，市府官員可以好好的拿來做參考，而不是在議事廳一味的

跟議員在爭執，其實議員的意見都非常好，在這裡用這句話跟

大家一起來勉勵。 

最後希望 115 年明年一整年的議事能夠順暢，也祝福我們

市府團隊在最後一年的任期做出亮麗的成績。謝謝大家，大家

辛苦了，議員更辛苦，在這裡坐了整天，謝謝大家。在這裡宣

布這一次第 6次定期大會圓滿順利成功，閉幕。謝謝大家，辛

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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